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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城管执法部门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

序
号

对应市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1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未在销售场所
公示住房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拟
采取的防治措施，或者未纳入买卖合同的；未在买
卖合同中明确住房的共用设施设备位置或者建筑隔
声情况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2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建设单位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不符合民用建筑隔
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3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建设单位违反物业承接查验规定的行政处罚 √ √ √

4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建设单位在保修期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
保修义务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5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物业服务人未在物业服务区域显著位置公示相关
信息的行政处罚

× × √

6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物业服务人挪用、侵占、隐瞒业主共有部分收益
的；抬高、虚增、截留由业主支付的维修资金、电
梯检测维修费用以及业主共同支付的其他费用的；
采用停止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的行
政处罚

× × √

7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物业服务人违反物业承接查验规定的行政处罚 × × √

8
市城管
执法局

新增
行政
处罚

对物业服务人未按时将查验文件备案并公示，或者
未按时将物业服务合同抄报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
政府）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部门，或者未建立、保存相关档案和资料的行政处
罚

× ×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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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对应市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9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业主委员会成员有违反《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行政处罚
√ √ √

10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侵占、损坏楼道、公共园林绿地等物业共有部分

的行政处罚
× × √

11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检测机构未按照规定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资质重

新核定申请的行政处罚
√ √ √

12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检测人员同时受聘于两家或者两家以上检测机

构；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；出具虚假

的检测数据；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结论判

定或者出具虚假判定结论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13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检测机构与所检测建设工程相关的建设、施工、

监理单位，以及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

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；推荐或者监

制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；未按照规定在

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的；未及时报告发现的违反有

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行为的；

未及时报告涉及结构安全、主要使用功能的不合格

检测结果的；未按照规定进行档案和台账管理的；

未建立并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检测活动进行管理

的；不满足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承担检测业务的

要求开展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；接受监督

检查时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、不按照要求参加能力

验证和比对试验，或者拒绝、阻碍监督检查的行政

处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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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对应市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14
市城管

执法局
新增

行政

处罚

对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委托未取得相应资质的

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；未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费用

列入工程概预算并单独列支的；未按照规定实施见

证的；提供的检测试样不满足符合性、真实性、代

表性要求的；明示或者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

报告的；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的；取样、制样和

送检试样不符合规定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政

处罚

√ √ √

15
市城管

执法局
1445

行政

处罚

对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

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6
市城管

执法局
1504

行政

处罚

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住

宅销售中不按照规定发放《住

宅质量保证书》和《住宅使用

说明书》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7
市城管

执法局
1726

行政

处罚

对建设单位未按规定配置或

擅自处分物业服务用房和业

主委员会议事活动用房的行

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8
市城管

执法局
1368

行政

处罚

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

假材料申请勘察设计、工程监

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建设工程

质量检测、房地产开发、房地

产估价资质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勘察设计、

工程监理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、房地产开发、房地

产估价资质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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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对应市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19
市城管

执法局
1369

行政

处罚

对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

取得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

监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建设工

程质量检测、房地产估价资质

证书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工程监理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、房地产估价资

质证书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20
市城管

执法局
1380

行政

处罚

对勘察设计企业、建筑业企

业、工程监理企业、工程造价

咨询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、

房地产估价机构不及时办理

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行政处

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勘察设计企业、建筑业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、房

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、建设工程质量检

测机构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21
市城管

执法局
1381

行政

处罚

对勘察设计企业、工程造价咨

询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涂

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

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

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勘察设计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涂改、倒卖、出

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政

处罚

√ √ √

22
市城管

执法局
1385

行政

处罚
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、房地产

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超

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接业

务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地产估价机构超越资质等级

业务范围承接业务的行政处罚
√ √ √

23
市城管

执法局
1439

行政

处罚

对未取得相应的资质擅自承

担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办法》

规定的检测业务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
处罚

对未取得相应资质、资质证书已过有效期或者超出

资质许可范围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行政处

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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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对应市
直部门

清单
序号

当前情况
调整
方式

调整后情况
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
权力
类型

权力名称
行使层级 备

注省 市 县 省 市 县

24
市城管
执法局

1440
行政
处罚

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超
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；涂
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
资质证书；使用不符合条件的
检测人员；未按规定上报发现
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检测不合
格事项；未按规定在检测报告
上签字盖章；未按照国家有关
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
测；档案资料管理混乱，造成
检测数据无法追溯；转包检测
业务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处罚

对检测机构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业
务；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
转让资质证书；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；
使用不能满足所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要求的
检测人员或者仪器设备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25
市城管
执法局

1441
行政
处罚

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伪
造检测数据，出具虚假检测报
告或者鉴定结论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处罚

对检测机构未按规定建立建设工程过程数据和结果
数据、检测影像资料及检测报告记录与留存制度以
及出具虚假的检测数据或者检测报告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
26
市城管
执法局

1447
行政
处罚
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涂改、倒
卖、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，或
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
证书；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
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同时
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
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
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以给予
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
行不正当竞争；转包承接的工
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法律、法规
禁止的其他行为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行政
处罚
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
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
务；以给予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
竞争；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法律、法规
禁止的其他行为的行政处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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